沧职院财字[2010]36号

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
关于再次公布学生欠费情况的
通   知
各系、部、处、室：

学生欠费收缴工作从本学期开始，经过各部门的积极努力，取得了很大成绩，目前还有168人，110万元未能按期收缴，为了保证全院工作的正常运行，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由于教育部针对贫困生广泛开展了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工作，此项贷款符合条件的贫困生办理成功率非常之高，因此，原则上一律不能欠费。

二、从本通知发文之日起，欠费学生一律不予注册，所学课程考试成绩无效，取消该学年助学金和奖学金的评定资格以及评优资格。

三、现印发学生欠费名单，请各系、处主任、辅导员及有关人员核对落实，通知到欠费学生本人。
附件：《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截止9月17日欠费名单》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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